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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速食麵和冷藏便當，同樣屬於經過簡便處理就可以快速食用的速食類產

品。然而在口味、內容物、添加成分、價格水準及加熱方式等方面，兩

者都有不同之處，消費者對這兩種食品也有不同的消費偏好。請說明公

平交易法上相關市場之意義，並舉出具體之相關市場界定方法，分析判

斷速食麵和冷藏便當這兩種食品是否屬於同一之產品市場。倘若事實資

料有所不足，回答時可透過假設予以補充。（25 分）

二、請附具理由，逐一回答以下問題：請問競爭同業可以透過那些方式，構

成聯合行為之合意？在個案中如果缺乏有關合意之直接證據，是否可以

藉由間接證據，證明合意存在？以間接證據證明合意時，可以根據那些

因素，推論認定合意是否存在？假若 A 廠商率先公開宣布甲產品價格上

漲，一個月之後生效。市場中主要競爭同業 B 與 C 隨後跟進，陸續公開

宣布將甲產品調漲至同一價格，在同一時間生效，請問 A、B、C 三家是

否可能構成聯合行為之合意？倘若在此同時，市場上對甲產品之需求量

大幅提昇，則 B 與 C 是否可能在無合意之情況下，各自獨立決定跟進 A

之漲價行動，在同一時間調漲至同一價格？（25 分）

三、A 公司進口標榜純天然的有機食品在國內銷售，其經銷商對本身銷售金

額可領取一定比例的業績獎金。經銷商也可以介紹新進經銷商，並就被

介紹加入經銷商所締造的銷售金額，領取較低比例的業績獎金。A 公司

規定經銷商在加入該公司銷售體系之後，如果提前一個月以書面通知，

可以終止契約，退出銷售體系，並可請求 A 公司以原價六成的金額，買

回經銷商手上剩餘未能售出的產品。不過 A 公司可以從買回金額中，扣

除先前因銷售這批產品而付給其他經銷商的業績獎金。這一整套銷售制

度，A 公司在上路實施之前，並沒有陳報相關資料給任何政府機關知悉。

請根據上述事實，附具理由，分析說明 A 公司這套有機食品銷售制度，

有沒有違反現行法律的地方？（20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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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2021 年我國發電市場銷售總金額為 1000 億元，有多家發電業者相互競

爭，其中 A、B、C、D 四家發電業者並無國外銷售金額，2021 年國內銷

售金額分別為 85 億元、95 億元、110 億元、130 億元。2022 年 3 月，這

四家發電業者共同簽署合作協議，決定集資收購國內目前唯一的輸電與

配電業者甲股份有限公司，並且在同年 4 月與甲僅有的三名股東達成共

識。雙方協議以換股方式，將甲公司全部股份轉讓予收購方。在收購完

成之後，依照合作協議，A、B、C、D 按照各自出資比例，將分別取得

甲公司 20%、20%、25%及 35%的股份。請附具理由，根據公平交易法

之規定，回答以下問題：（每小題 15 分，共 30 分）

本收購案是否應當向公平交易委員會（下稱公平會）提出申報？如果

必須提出，本案申報義務人有那些？

假設「電力管理法」規定：輸電與配電業者應以平等之交易條件，對

各發電業者提供電力輸送或配送服務；除有正當事由外，不得拒絕提

供該等服務。就上述相關事實及法律規定而言，公平會是否應當禁止

本收購案之進行？


